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公开

责任追究制度

为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有序进行，促进我局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本制度所称政府信息公开责任，是指桂林市科学技术局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及所造成不良影响或产生严重后果应承担的责任。

二、对于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可向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举报，举报电话：0773－2823464。

三、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惩处与教育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四、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工作人员，按以下规定追究责任：

　　（一）情节轻微、影响较小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告诫或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

　　（二）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做出书面检查，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